



关于征集新晃侗族自治县70周年县庆
相关摄影、美术、书法作品的公告

2026年是新晃侗族自治县70周年华诞，为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展示我县历史人文、民风民俗、发展成就与时代风貌，现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县庆相关的摄影、美术、书法作品。诚邀各界人士以笔墨寄情、以光影传意，共同镌刻家乡记忆！
一、征集时间
2025年12月30日-2026年3月30日
二、征集内容及要求
（一）摄影作品  
1.内容：（具体内容见附件1）
（1）今昔变迁对比：反映新晃县城（含龙溪口）、街道、集镇、村寨、货运、客运和过渡等各个阶段发展变化以及不同年代的道路、桥梁、民居、车辆和服饰等照片。
（2）民风民俗民情：反映新晃不同时期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劳作、休闲娱乐和岁时节庆等场景。
（3）民族团结进步：反映新晃侗族自治县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取得的民族团结进步的成就。
（4）经济社会发展：反映新晃工业、农业、文化、教育、卫生、商贸等行业全面发展和变化。
（5）反映新晃人文生态等其它方面具有历史价值的照片。  
2.要求：
（1）电子照片必须是高清版（JPEG格式每幅不低于1200×1800像素，JPG格式长边不得低于3000像素，单幅或组照≤4张）。
（2）胶片可提供翻拍或扫描服务（联系主办方预约）。
（3）摄影作品要注明拍摄时间、地点、人物（重要人物注明其在照片中的具体位置）、拍摄者（收藏者）姓名、提供者的姓名和联系方式，以及与照片相关的历史背景。同时需说明是原件、翻拍件还是扫描件。
（二）美术作品  
1.内容：参照摄影作品的内容要求，包括但不限于“学井活源”、“波洲春望”、“仙阁飞云”、“狮岩耸翠”、“南岭钟声”、“龙市晚归”、“印台古迹”、“东郊柳色”等具有新晃县独特记忆的景物。
2.类型：中国画、油画、水彩画、丙稀画、版画等。  
3.要求：中国画作品画框不超过2.4米，其他画种最宽边长不超过1.5米，需提交高清扫描电子版。
（三）书法作品
1.内容：积极向上的古今诗词，晃州名人诗句，鼓励自作以民族团结进步为主的诗文（附作品原文）。
2.类型：书体不限，篆书、草书附释文。
3.要求：（1）作者限籍贯是新晃的人员、在新晃出生的人员及在新晃工作过的人员。（2）原作尺寸不超过六尺整张。
三、投稿方式
（一）摄影作品
1.电子投稿。图片以压缩包形式提交，附《投稿作品登记表》（含作品名称、作者姓名、联系方式、200字以内简介）和《应征作品创作承诺书》的照片（含签字、手印）。邮箱：chp13874585153@163.com（邮件标题注明“县庆投稿+类别+作者姓名”）。 
2.实物投稿。联系地址：新晃县行政中心4号楼3楼县档案馆317办公室;联系人：曹会平（电话13874585153）；邮编：419200；咨询电话：0745-6221235（工作日8:30-17:00）。
（二）美术、书法作品
1.电子投稿。图片以压缩包形式提交，附《投稿作品登记表》（含作品名称、作者姓名、联系方式、200字以内简介）和《应征作品创作承诺书》的照片（含签字、手印）。邮箱：183201789@qq.com（邮件标题注明“县庆投稿+类别+作者姓名”）。 
[bookmark: _Hlk211932903]2.实物投稿。书画原作请妥善包装，附《投稿作品登记表》（含作品名称、作者姓名、联系方式、200字以内简介、书法作品附原文）和《应征作品创作承诺书》（含签字、手印）。联系地址：新晃侗族自治县行政中心2号楼418、419室（收），邮编：419200。咨询电话：0745-6226326（工作日8:30-17:00）。
四、作品评选
作品征集截止后，将聘请专家及相关人员组成评审小组对所有作品进行评选，对评选的优秀作品给予一定奖励，其中摄影作品300元/张、美术作品400元/幅、书法作品300元/幅，并在新晃融媒体网和新晃政务网等平台予以公示。  
五、相关要求
1.投稿作品必须为原创，严禁抄袭、盗用他人作品，法律责任由投稿者自负。
2.评选的优秀作品将用于对外宣传、文化交流及70周年县庆活动，不再另付稿酬。作者享有署名权。
3.评选结果的最终解释权归新晃侗族自治县七十周年县庆筹备工作专班办公室。
七十年栉风沐雨，七十年春华秋实！期待您用影像定格时代，用书画晕染山河，共同为新晃侗族自治县70华诞献上最深情的礼赞！

附件：1.新晃侗族自治县70周年县庆相关摄影作品征集范围
2.新晃侗族自治县70周年县庆相关摄影、美术、书法
投稿作品登记表
3.应征作品创作承诺书



新晃侗族自治县70周年县庆筹备工作专班办公室
2025年12月30日




附件1

新晃侗族自治县70周年县庆
相关摄影作品征集范围

1.交通：道路（泥巴路、乡村花阶路、龙溪口花阶路、石板路、古驿道等）、货运（肩挑背扛、马车运输、板车运输、船运等）、城市公共交通（人力车、马车等）、车站（80年代前的新晃汽车站、火车站等）、龙溪口渡口（木船摆渡、机帆船过渡）、帆船、拉纤等。
[bookmark: _GoBack]2.古建筑：波洲、鱼市、中寨等集镇、老晃城松林寺（祖师殿）、老晃城观音阁、祠堂（龙溪口姚氏宗祠、陈氏宗祠、新晃城张氏宗祠、吴氏宗祠、杨氏宗祠等）、龙溪口（万寿宫、禹王宫、太平宫、木器社牌楼、窨子（龚信泰、吴敦厚等）、正街、万寿街、福寿街等）、波州衡州馆、凉亭（中寨禾翠亭、中寨洪水坳凉亭、鱼市鸭塘坳凉亭等）、风雨桥（禾滩风雨桥、坳背罗罗家桥、中寨老风雨桥、黄雷桂梧溪风雨桥等）、水井（三拱桥风和井等）、伯陵大桥遗址等。
3.民风民俗：侗苗男女服饰，老人（包小脚、穿长衫、包丝帕、捆腰带、打绑腿等）、儿童（穿便衣、包丝帕等）、赶坳、行歌坐夜、马灯接亲、哭嫁、接亲打花猫、吃衣禄、出闺（搭露水帕、披露水衣等）、唱丧堂歌、出殡、舞龙灯（炸丢丢摆等）、舞狮子、采茶灯、扒龙船、打猎（扛猎枪提觅子）、送彩（匾）、送担子（送礼）、宴席、打啵罗等。
4.生产生活：房屋（茅草屋、土砖屋等）开秧门、做炸粉、舀纸、水车、碾坊、裁缝铺、打铁、交预购猪、上公粮、扛架子猪、鸭客放鸭、石灰窑、手工做砖瓦、打草鞋、剥桐子、树屋排扇、抢抛梁粑、小人书摊等。
5.商贸：副食品公司门市部、土产公司门市部、百货公司龙溪口门市部、龙溪口三拱桥木材市场、龙溪口牛市（牛场坝、浮桥口、兴隆等处）、猪场、县城（包括龙溪口）集市（卖蓝靛、染布、卖柴、粉摊、卖糠、汤锅、布摊（米尺量布）、卖冰棒等）等。
6.产业发展：黄牛、黄精、龙脑、五倍子蜂蜜等特色农产品组图。汞矿全貌、秦汉火法开采遗址、生产老照片。精细化工生产车间、各类产品。“晃牛保”上市交易发布现场。国际陆港装卸场景等。
7.反映新晃各时期的照片，包括家庭照、结婚照、生活照、工作照、活动照、集体照、建筑照等老照片。
8.反映新晃红色文化的照片，包括红二、六军团在晃，与唐伯赓同志和便水战役等相关的历史照片。
9.风景照片，比如夜郎谷全景，道丁村、坪南村、美岩村等村梯田的春、夏、秋、冬四季组图，向家地的荷花池、悬棺、回龙寺及红色文化系列，暮山坪和桂花岛一带全景、美景系列。
10.其它反映新晃已经消失的民风民俗、社会生活、生产交易、古建筑等方面的照片。

附件2
新晃侗族自治县70周年县庆
相关摄影、美术、书法投稿作品登记表

	应征者姓名/机构名称：
	应征作品编号（此栏由主办单位填写）：

	身份证号码:

	工作单位及职务：

	通讯地址和邮编：

	电话：
	电子邮箱：

	手机：
	传真：

	创作者（请写明所有创作者姓名或名称，排序由作者自行决定）：


	本应征作品包括（可以选项应征）：
 1.摄影；
 2.美术，附尺寸规格           ；
 3.书法，附尺寸规格           。

	本人已阅读、理解并接受《关于征集新晃侗族自治县70周年县庆相关摄影、美术、书法作品的公告》，并保证所填写事项真实。
个人（代表）签名（盖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3
应征作品创作承诺书

    本人自愿参与新晃侗族自治县70周年县庆筹备工作专班办公室组织的“关于征集新晃侗族自治县70周年县庆相关摄影、美术、书法作品”活动，对所提交的作品《                   》，作如下承诺：
一、该作品为原创作品，未抄袭、未剽窃、未模仿任何他人的作品，也未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识产权或其他合法权益。该作品的所有内容、构思、设计等均属原创，不存在任何形式的侵权行为。
二、本人同意主办方及其指定的合作伙伴在活动宣传、展览展示、出版发行、网络推广等范围内使用本人的作品，包括复制、发行、展览、信息网络传播等。
三、如因作品存在侵权行为或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而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均由本人自行承担，与主办方无关。


承诺人（签字）：____    _____


日期：__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日
1

